附件五

土地增值税清算受理通知书

         地税清税（审）[  ]    号

         纳税人（申请人）：

 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申报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算税款项目，符合受理条件，现予受理。本机关将于受理后90日内做出核准决定。

你（单位）如需查询有关情况，可拨打电话        询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
年   月   日

说明：本通知书与税务文书《送达回证》一并使用。

